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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应急预案（2006年1月22日） 1 总则 1.1 编制目的 预防和最

大程度地减少铁路行车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和对

公共安全的影响，及时有效处置铁路行车事故，尽快恢复铁

路运输正常秩序。 1.2 编制依据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消防法》、《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、《特别重

大事故调查程序暂行规定》、《铁路技术管理规程》、《铁

路行车事故处理规则》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，制定本预案

。 1.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铁路发生特别重大行车事故，

即造成30人以上死亡（含失踪）、或危及30人以上生命安全

，或100人以上中毒（重伤）、或紧急转移人员超过10万、或

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亿元、或繁忙干线中断行车48小时以上的

事故；以及在国家铁路、国家铁路控股的合资铁路开行的旅

客列车，国家铁路、国家铁路控股的合资铁路开往地方铁路

或非国家铁路控股的合资铁路的旅客列车，发生重大行车事

故，即造成10人以上、30人以下死亡（含失踪），或危及10

人以上、30人以下生命安全，或50人以上、100人以下中毒（

重伤），或直接经济损失在5000万元以上、1亿元以下，或繁

忙干线中断行车24小时以上的事故。 地方铁路和非国家铁路

控股的合资铁路发生上述行车事故时，按管理权限，由所在

地省级人民政府制定相应应急预案，并按其规定组织处置。

1.4 工作原则 （1）坚持以人为本。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



安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，最大程度地减少行车事故造成的人

员伤亡和财产损失。 （2）尽快恢复运输。分秒必争，快速

抢通线路，尽快恢复通车和运输秩序。 （3）实行分工负责

。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，铁道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、事发地

人民政府按照各自职责、分工、权限和本预案的规定，共同

做好铁路行车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